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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为儿子征集父爱的帖子最早出现在2月4日
的东论上，短短几个小时，就有数百名读者跟帖，除少
部分表示理解外，绝大多数都是好奇、质疑，甚至拍砖。

当天下午，记者在宁波大剧院对面的茶室，见到
了这位年轻妈妈。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性格直爽，做
事干练。李梅是85后，然年纪不大，也许是近几年生
活的磨练，言语之中多了几份理性和思考。

李梅直言不讳，他们这一代人，出现类似她那样
的婚姻问题绝非偶然。他们这一代，几乎都是独生子
女，从小衣食无忧，可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富足安
逸的物质生活背后，很多人的心理年龄并未同步成
长，人虽然长大了，但思想还未成熟，但这并不妨碍他
们步入社会，走进婚姻。

当年的她也是循着这样的生活轨迹，大学毕业不
久就结婚成家，丈夫是大学同学，也算知根知底相互
了解，当时还是挺令人羡慕的，他们都曾对这段婚姻
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时隔不久，两人之间的矛盾渐
渐显露。丈夫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除了家庭，他对

事业有着更多的追求，认为大城市有更多的创业和升
迁机会，于是两人还没来得及好好磨合，在孩子还没
出生的时候，他就离开宁波，离开了她，去了另一个城
市。这一去就没再回来过。

丈夫的离开给了她不小的创伤，但儿子的到来还
是给她带来了欢乐。她以为，只要能多挣钱，以后给
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这就是对儿子最好
的爱，所以儿子出生不久，李梅就忙着上班了，白天把
儿子交给妈妈和保姆照管，晚上则由她来照顾。她以
为，只要能让孩子衣食无忧，孩子就能快乐成长，可随
着儿子渐渐长大，她才发现，儿子的需求远非她想象
的那么简单。

特别是近段时间，儿子的性格似乎越来越“温
柔”，常常学着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态。她担心，儿子长
期以她为模板，那岂不是性格越来越女性化？不仅如
此，儿子还常常学着她的样子照镜子，在头发上戴发
夹，学着她的样子化妆。儿子的这些举动让李梅担心
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她不征婚
只想为儿子征集“代理爸爸”
单身妈妈网上发帖，寻找爱心男士抽时间陪伴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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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宁波市民赵女士向记者诉说了她遇
到的一个问题。“我和前夫已经离婚5年了，我
们有一个儿子，随我生活。本来相安无事，但
是，最近前夫找到我，说要分割儿子的压岁钱。”

赵女士还说，儿子今年上初一，逢年过节长
辈总要给孩子一些压岁钱，因为家族比较大，所
以给的人也多。按照别人的建议及与孩子商
量，她把钱全部以孩子的名义存了起来，存折由
她保管。这么多年下来，也有近十万块钱，准备
将来等孩子上大学了再花。她认为，这笔压岁
钱应该归儿子所有，前夫无权分割。

对此，前夫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其前夫
许先生认为，压岁钱只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祝
福，大多数夫妻还是把压岁钱视为自己的财产
来进行处分的，如果夫妻离婚后不对压岁钱进
行分割，在孩子没有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势必造
成孩子跟谁过谁就有权支配的状况，明显违反
了夫妻婚姻关系平等的原则。如果前妻不同意
分割儿子压岁钱的话，他会考虑通过法律手段
进行索讨。

浙江正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谢银忠认为，
给压岁钱应视为长辈对晚辈的一种赠与，压岁
钱属于孩子受赠所得的财产。无论是父母所给

还是亲戚朋友所赠，在钱款交给孩子之时所有
权就发生了转移，就属于孩子的个人财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
题意见》第六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
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因此，孩子对自己
获赠的压岁钱有所有权，父母无权将此作为夫
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律师还认为，在孩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之前，父母可以代为保管上述款项。但应该注意
的是，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作为监护人的父母
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否则，监护人应当承
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还应赔偿损
失。同时，若夫妻双方已经离婚的，未直接抚养孩
子的一方还可以据此要求法院变更抚养权。

海曙区法院副院长张丹丹表示，在此事中，
赵女士的前夫不能要求分割孩子的压岁钱。因
为压岁钱是属于孩子所有的，赵女士作为监护
人，只是代为保管。当然，赵女士也不能侵犯儿
子权益，任意处分压岁钱。前夫对此有异议的，
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这也是法律赋予
他的权利。 记者 边城雨

“爸，我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好好看病。我以前错
了，都是我害了你。我在里面好好改造，等我出去了，
再去孝敬你和妈妈！”昨天下午两点钟，在望春临狱，
一场“情唤游子归”元宵亲情帮教活动正在进行。这
一幕感染了在场的100多名服刑人员，好多人流下了
眼泪。

小王今年27岁，是镇海人。小王的父亲告诉记
者，小王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企业里做采购。因为迷
上了赌博， 本来就收入不高的他把积蓄都输光
了。之后，他又输光了企业的70多万元业务款，三年
前，小王被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处以6年有期徒刑。

望湖监狱管教王警官告诉记者，小王进来之后，表
现很积极。去年10月份，他的父亲查出得了肺癌，在亲
情会见时，家人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有些
情绪不稳。这次亲情帮教活动开始后，他们决定把小
王的父母接到监狱里来，以提升小王的改造信心。

小王的父亲王先生说，本来他不想把这个消息告
诉小王，但这种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放心不下儿子，

最终还是告诉了他。这次监狱给了王先生机会，他一
定鼓励小王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恢复自由。

在会见中，父子二人一直不停地掉泪。“孩子，你
要好好改造，我回去后一定好好看病，等着你出来，我
们一家团圆。你还年轻，路还长，以后的路一定要走
好。我和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孩子，以后都靠你了。”父
亲的一番话，小王仔细听着，不停点着头。

在昨天的亲情帮教现场，监狱方面组织了一个小
节目，让服刑人员和亲人写一个最能表达自己心愿的
字和词，其中“爱”、“家”、“新生”等成为高频词。“孩子
在里面有进步，我们由衷地替他高兴。”在押犯小李的
母亲对记者说。

见到了亲人的服刑服小黄说，看到白发苍苍的父
母来看他，他很悔恨，由于自己的过错，受到了法律的
惩罚，也让家人受到了伤害。亲人来看他，让他觉得
没有被他们抛弃，他一定在要好好改造，争取以全新
的面貌走向社会。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蒋秉盛

“爸，你好好养病，我出去后再孝敬你！”
面对重病父亲，服刑儿子泪如雨下

望着手机屏上不断冒出的QQ好友，翻看着网页上不停的跟帖，李梅（化名）心中五味杂陈，
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压力。

几天前，这位单身妈妈在东论发帖，寻找一位能抽出点时间陪儿子的爱心男士，给儿子一份
父爱。原本简单的想法没想到引起轩然大波，理解的，好奇的，质疑的，甚至嘲讽的回帖，压得她
有点喘不过气来。

其实从一开始，李梅对征集结果就没抱太大希望。但为了儿子，她还是鼓足勇气，宁可被人
误解，被人嘲笑，也要一试，因为她知道，母爱给孩子的是温暖，而父爱给孩子的则是刚强和勇
敢，因为孩子的父亲不在身边，她担心儿子长大后欠缺男子汉气魄。

直到此时，李梅才意识到，儿子的需求远非吃饱
喝足那么简单。

也许是因为出生后就没见过爸爸，儿子对爸爸似
乎特别渴望。到外面游玩，看到别的孩子缠着爸爸撒
娇，儿子就会变得安静下来，好奇地盯着别人，从眼睛
里能看出疑惑和羡慕。曾经有一位男同事，有时到家
里来串串门，偶尔陪着儿子玩耍，同事很耐心，也很细
心，每次一来，儿子就会很快乐，笑容也特别甜。后来
工作变动，同事不常来了，儿子的情绪就变得低沉。
有一次，儿子抱着别的小朋友爸爸的大腿喊爸爸，那
一幕让她心碎，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

为了儿子，她也曾想过让丈夫回头，挽回婚姻，但
一次次地被拒于千里之外，很多朋友劝她放手，但她
总是相信，只要自我修正好，到时有了一个契机，打开
对方心门，一切就会好起来，所以她还会等下去。现
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儿子。

偶然的机会，李梅在网上看到有单身妈妈为孩子

寻找代理爸爸的事件，也产生了类似想法，闺蜜朋友
相聚说起此事，很多人也鼓励她可以尝试下，就这样
有了这篇题为“给孩子更多父爱”的帖子。

李梅没想到，看似平常的一件事，却引起轩然大
波。要求添加朋友的一个接一个，起初，李梅很热情，
添加朋友后都一一回应，可聊天的结果让她大失所
望：很多人都是抱着征婚的目的前来，没聊上几句就
索要照片看长相，还有很多则是好奇和质疑，有的甚
至嘲笑戏谑。李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第二天就
删掉了帖子。

如今，平静下来的李梅直言不讳地说，该事件的结
果其实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她的目的只是找一
位已婚男士，双休日能抽出点时间陪陪儿子，做做游
戏，讲讲故事……希望通过这样的接触，“爸爸”能传递
一些正确的男人品质和风格给儿子，输送一些男人的
刚强和智慧。但她知道这有多难，会遇到世俗的偏见、
教育理念的冲突、个人品行等诸多条件的限制。

针对李梅这种征集父爱的行为，宁波儿童健康专
家吕兰秋表示，这位年轻妈妈的良苦用心无可厚非，
但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则要打上一个问号。孩子金色
童年及幸福成长，并不完全取决于金钱与富足的物质
生活，亲情及友情尤其是父爱母爱更为重要。母亲再
伟大、母爱再深沉，也不能替代父亲及父爱。

审视此事，缺少父爱与她儿子的女性化行为之间
有无必然因果关系，这姑且不论。但父爱母爱确实是
孩子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营养素，缺一不可。父
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对孩子个性的形
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若等到因“缺少”而“缺失”，
再心急火燎去弥补，恐为时已晚。一些单亲家庭，这
种缺失所形成的阴影，对孩子而言，有时一辈子都难
以抹去，影响着孩子的个性及言谈举止。父爱如山，
不仅仅有“阳刚”与“果敢”，还有坚毅等多重元素，有
时虽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客观存在；再则，男性看问题

与对待事物的态度及方式往往有别于女性，在家里光
有母亲的示范及引导，而没有父亲个性及方式方法上
的浸润，就很难说完美。还有，看到人家都有爸爸妈
妈疼爱，却不知自己从何而来——“爸爸去哪儿了”，
尤其是社会对一些单亲家庭的偏见，都会让一些敏感
的孩子为此感到困惑与痛苦。

再回到李梅为儿子征集父爱这件事情上来，尽管
咨询的人很多，但能否找到合适的人却是另外一码
事。这是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因为有时即便应聘
者动机很纯，也不一定能当好这个“代理爸爸”；若其
心术不正，到头来恐弄巧成拙、徒增烦恼。

对此，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可能让孩子与自己爸爸多
接触、相处，毕竟血浓于水，在孩子成长历程中，亲生爸
爸要远胜“代理爸爸”千倍百倍。如果实在无法做到这
一点，还是应该考虑为自己寻找合适的另一半，毕竟，一
个完整的家庭对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 程鑫

专家：完整的家庭对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网上发帖为儿子征集父爱
想让“代理爸爸”为孩子带来刚强和智慧

离婚夫妻争要孩子压岁钱
律师：压岁钱属子女所有，父母只有保管权

丈夫抛妻弃子一去不返
儿子行为女性化急煞单身妈妈

替儿征“爸”母爱如山

高墙内外父子情深

争压岁钱欲上法庭

为赡养费对簿公堂

孩子不肯赡养，老太告上法庭

今年60岁的范女士，本该是含饴弄孙的年
纪，可她却成了疾病缠身的独居老人。难道是
遭受了中年丧偶的不幸？还是历经了白发人送
黑发人的苦痛？事实上，范女士离过两次婚，生
育的两个女儿皆已成家立业，但她俩都断然拒
绝赡养母亲。

原来，范女士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与第一
任丈夫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名芳美（化名）。7年
后，两人的婚姻走到尽头。之后，范女士改嫁第
二任丈夫，婚后又生育了女儿丽英（化名）。然
而，这段婚姻结束得更快，两人婚后第二年便分
开。从那以后，范女士就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范女士的身体每况愈下。
由于两个女儿都拒绝为她养老，范女士无奈于去年
年底告到法院，提出要两个女儿今后每人每月支付
生活费500元，并均摊当年治病花费的2万余元及
往后新产生的医疗费、去世后的丧葬费等。

为何不管老母？女儿心有怨恨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两个女儿都选择对体
弱的母亲不管不顾？近日，慈溪法院开庭审理
了此案。庭审过程中，两个女儿也都大吐苦水。

大女儿芳美说，父母离婚时她还小，之后母
亲便再未对自己履行过抚养义务。“母亲曾在我
家住过，后因性格不合而无法共同生活。我还曾
为她支付过五六千元的医疗费。”芳美认为，她已
经对母亲尽到了一定的赡养义务，况且母亲现在
每月养老金有将近2000元，足以维持她正常生
活开支，应该无需子女来另外拿出赡养费。至于
母亲今后的医疗费及去世后的丧葬费用，芳美的
想法是等费用真正产生后再另行处理。

小女儿丽英似乎对母亲的不满更多一些。

她说，母亲在她出生几个月时就离家了，此后虽
仍住在同个村子，却从未去探望过她，更没有支
付过任何抚养费，是父亲和亲戚将她拉扯大。
丽英觉得，既然母亲当初这么狠心抛下了她，且
完全没有尽到抚养义务，现在就丧失了要求赡
养的权利，况且母亲有地方住还享受养老保险
和农村医保，所以拒绝承担母亲的医疗费。

法院判决：
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

慈溪法院在审理后认为，范女士现已年满
60周岁，身患多种疾病，健康状况不佳，多次住
院治疗，且今后仍需继续接受治疗，丧失了劳动
能力。范女士作为两被告的亲生母亲，尽管在
两人的成长过程中未完全履行抚养义务，但鉴
于范女士的状况，两被告作为其亲生子女应当
对其履行赡养义务。

两被告辩称，她们年幼时范女士未履行抚
养义务，所以现在她们也无需履行赡养义务。
但法院认为，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
该义务的发生不以子女未成年时父母是否对其
进行过抚养为条件。另外，经法院查明，范女士
现在的收入为每月可享受养老金待遇1700余
元，但因其身患多种疾病，需经常就医治疗，她
的生活开支明显高于一般老人。

最终，依照我国《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相关规定，综合原告范女士的健康状况、
慈溪市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范女士现享受
的养老保险待遇等因素考虑，法院酌定两被告
芳美、丽英每人每月支付范女士生活费250元，
并平均分担今后发生的医疗费以及范女士去世
后的丧葬费。至于范女士要求两人承担之前的
医疗费等问题，鉴于该费用范女士已用其个人
积蓄支付，法院未予支持。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路余 行者

女儿为何断然拒绝
赡养年迈的母亲？
法院：无论父母是否抚养过孩子，子女还是得赡养老人

父母在年轻时因各种原因未尽到对孩子的抚养义务，致使孩子在童年度过了艰难时
光。孩子长大成人后，往往会对父母产生说不出的怨恨，尤其是在父母丧失劳动能力或到
年老时，有的甚至会选择拒绝赡养。那么，子女是否还有义务去赡养当初有过错的父母
呢？近日，慈溪法院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无论年幼时父母是否抚养过孩子，成年后子
女都得赡养老人。

摄影 崔引
漫画 严勇杰

众多周知，家庭是社会最基本
的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也
是生活的主要环境。我们每个人
从呱呱落地到生命终止，都离不开
家庭这个主要环境。只有千千万
万个家庭细胞和谐了，才能实现全
社会的和谐。

今天，我们刊发的这四篇新闻
稿件，都涉及家庭婚姻的话题。单
身妈妈为了儿子的健康成长，网上
发帖征集父爱，令人感叹；离婚夫
妻，争要孩子的压岁钱，让人扼腕；
年幼时父母未抚养 成年后子女就
不想赡养，令人唏嘘；高墙内，面对
重病父亲，服刑儿子泪如雨下，使
人心酸。

上孝敬父母，下抚养子女，是
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也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创造美好和谐的家
庭，不仅是你事业成功的保证，也
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幸福美满的
家庭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

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
我们都应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
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
和谐，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
一代健康成长，保障每位老人都有
个幸福快乐的晚年。

编
者
按


